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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 11 月 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

裁定批准了包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在内

的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以下简称“隆鑫系十三家公司”或“重整主

体”）的《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执行期一年，至 2023 年 11 月 21 日。由于重整投资资金未能如期

筹措到位，隆鑫系十三家公司未能如期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经重整主体申请，

2023年 11月 20日，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六个月，至 2024

年 5月 21日。 

 截至 2024 年 5 月 21 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仍为

1,632,575,397.68 元，占现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16.59%。该情况与此前公告没有

变化。 

 2024 年 5 月 20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民事裁定，认为隆鑫系十三家公司

重整计划仅执行了部分而未能执行完毕，是因为公司资产体量大，产业板块多元，

根据投资进度需区分板块组建投资团补足投资，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三个月，至 2024年 8月 21日。 

 合伙人基金未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支付投资款，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已

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后续将以不推翻原有重整计划和清偿方案为原



则，继续与原联合投资人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其他各板块投资人谈判并签署

新的重整投资协议，推进重整计划的执行。 

 重整计划虽然再次延长执行期限三个月（至 2024年 8月 21 日），但重整

主体仍存在在延长执行期限内不能完成《重整计划》的风险。若重整计划实施完

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如不能，则公司控股股东存在被破

产清算的风险。即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破产重整是否成功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概述 

2022 年 1月 30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1）渝 05破申 665号-677 号民事裁

定，裁定受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破产重整申请。2022 年 11 月 21 日，重庆五中

院裁定批准了《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并终止隆

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期为一年。2023 年 11 月 20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 05破 76号之五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

行期限六个月，至 2024 年 5月 21日。由于重整主体资产体量大，产业板块多元，

根据投资进度需区分板块组建投资团补足投资，隆鑫系十三家公司未能在延长期

内如期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经重整主体申请，2024年 5月 20日，重庆五中

院作出(2022)渝 05 破 76号之七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三个月，

至 2024 年 8月 21日。 

（公司控股股东重整具体进展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1-59、临 2021-65、临 2022-06、临

2022-51、临 2022-74、临 2022-75、临 2022-77、临 2022-78、临 2023-28、临

2023-35、临 2023-43、临 2023-51、临 2023-56、临 2023-63、临 2024-03、临

2024-05、临 2024-10、临 2024-18等公告） 

 

二、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最新进展 

2024 年 5月 21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发来的《告知函》，函件主

要内容如下： 

2024 年 4月 29 日至 2024年 5月 21日期间，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



账户未收到重整投资人支付的投资款项。同时，在此期间未新增现金债权清偿，

截至 2024 年 5 月 21 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仍为 1,632,575,397.68 元，占现

金清偿债权总额的 16.59%。 

隆鑫系十三家公司认为未能如期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系因中国合伙人（上

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伙人基金）未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

定支付投资款。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期间，我司在政府专班、管理人的协助

下积极组织、协调成立重整投资团，目前已基本完成组建工作，但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尚需一定的时间。重整计划未能执行完毕系因客观原因，并非重整计划执行

不具有可行性，适当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能够完成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故向

重庆五中院申请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2024 年 5月 20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 05破 76号之七民事裁定，

认为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重整计划仅执行了部分而未能执行完毕，是

因为公司资产体量大，产业板块多元，根据投资进度需区分板块组建投资团补足

投资，并非不积极执行重整计划，也非重整失去基础，隆鑫系公司在重整计划执

行期限内，已清偿部分债权，投资的补足取得明显进展，继续执行重整计划有利

于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三个月（至 2024 年

8月 21 日）。同时作出（2022）渝 05破 76号之八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隆鑫集团

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延长重整计划监督期限三个月。 

由于合伙人基金未能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重整投资款支付安排履行

付款义务，且经双方多次协商，合伙人基金仍未能实现历次向我方作出的付款承

诺。故我司等十三家公司于 2024年 5月 21 日向合伙人基金发送了《关于取消重

整投资人资格的告知函》，通知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另行寻找其他

投资人。 

我司后续将以不推翻原有重整计划和清偿方案为原则，继续与原联合投资人

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其他各板块投资人谈判并签署新的重整投资协议，推进

重整计划的执行。 

 

三、对公司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重整计划涉及的资产交割工作尚未完成，因而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暂时均未发生变化，隆鑫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涂建华先生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目前仍不能确定公司未来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2、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已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后续将以不推翻

原有重整计划和清偿方案为原则，继续与原联合投资人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

其他各板块投资人谈判并签署新的重整投资协议，推进重整计划的执行。 

3、重整计划虽然再次延长执行期限三个月，但重整主体仍存在在延长执行

期限内不能完成《重整计划》的风险。若重整计划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如不能，则公司控股股东存在被破产清算的风险。即隆鑫

系十三家公司破产重整是否成功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62,901,231股，占公司总股

本 33.45%，其中累计质押 62,370,000 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99.16%，占公司总股本 33.17%，累计被冻结 62,901,231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

司股份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 33.45%%，其中轮候冻结 62,901,231 股，占

公司总股本 33.45%。 

5、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组织

机构、财务等方面与隆鑫控股保持相互独立。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

在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或为控股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6、公司作为重整主体旗下重要资产，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重整事项的最新

进展，积极与控股股东、重整投资人等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并根据隆鑫控股、重

整投资人提供的重整准确信息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22日 


